
关于 2023 年新发展团员的工作提醒

各分团委、团总支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团员队伍先

进性建设的重要指示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团，优化团员队伍规

模，提高团员发展质量，根据团省委《2023 年全省大专院校团

员发展计划分配方案》要求，现就 2023 年度团员发展工作相关

事宜提醒如下：

一、2023 年团员发展计划

序号 学院名称分团委 指标（个）

1 建筑工程学院分团委 15

2 智能工程学院分团委 32

3 汽车工程学院分团委 16

4 生态环境学院分团委 10

5 旅游商贸学院分团委 38

6 机电工程学院分团委 21

7 艺术设计学院分团委 9

合计 141

二、发展团员的条件

（1）年满 14 周岁且 28 周岁以下的我院全日制在籍学生；

（2）思想积极上进，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。承认团的章程、自愿参加团的组织、执行党的决议并按期缴



纳团费；

（3）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，在校期间无违规违纪记录；

（4）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品行良好，热心班级公共事务，

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按时参与团课，按期完成青年大

学习。

（5）优先考虑在志愿汇 APP 上年度志愿者服务时长达 20 小

时的优秀学生；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1）严格团员入团标准。团员发展工作必须认真执行《中

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

细则》规定，年满 14 周岁方可入团，要做到程序完备、手续齐

全、档案完整。递交入团申请、确定入团积极分子、教育培养考

察、填写入团志愿书（需明确 2 名入团推荐人）、支部大会讨论、

上级委员会批准、入团宣誓等入团程序要严肃规范。

（2）规范团员发展程序。要严格入团程序和工作纪律，入

团积极分子的推荐确定、培养考察，都要做到程序严格、手续完

备。确定新发展某名学生为团员前，各分团委需将学生身份证号

码在智慧团建系统中搜索（登陆（首页）-全局搜索-选择（团

员/团干部）-输入身份证号），如果该学生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已

有团员信息，则不能重复发展。新发展团员要及时完整录入到智

慧团建系统（包括团员编号和上传志愿书），团员发展工作和录

入工作纳入基层团组织考核。



（3）未按期完成团员发展工作与未按时录入团员发展编号

的教学单位，在下次开展团员发展工作时将不予分配团员发展名

额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请各分团委在 2023 年 4 月 21 日前将新团员发展花名册(见

附件 1)电子和纸质盖章版上交校团委。

联系人：罗欣宇

联系电话：0719-8126040

电子信箱：1928856528@qq.com

附件 1：2023 年新发展团员基本信息表

共青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13 日


